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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113 年度第 2 次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起 

貳、 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 4樓 A4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副召集人斌山                             紀錄：劉芷芸 

肆、 出席委員：陳副召集人斌山、張委員國棟、顏委員香儒(李如芝代)、郭 

委員春美(徐郁菁代)、盧委員曉玲(徐桂媚代)、江委員錫麒、

廖委員岱珊、葉委員孟欣、賴委員金町、簡委員璽如，共計 10

人出席。 

伍、 請假委員：鍾召集人東錦、陳委員斐虹、李委員婉萍、姚委員奮志、湯 

委員鳳琴。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前次會議結論及辦理情形： 

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有關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

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針對臨時酬勞

費補助項目，請業務單位嗣後視專案

補助情形，滾動式調整補助項目。 

有關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

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修正案，詳如提

案二。 

捌、 業務報告： 

一、有關公益彩券盈餘獲配數收支編列情形： 

(一)收入面：截至 112年底止，公益彩券盈餘累積待運用數新臺幣 7億 

3,596 萬 4,615元，本(113)年 1-9月公益彩券盈餘獲配數 

新臺幣 4億 9,194萬 7,404元(含其他收入)，合計新臺幣 

12億 2,791萬 2,019元。 

       公益彩券盈餘獲配數-收入面 單位：元 

112年 

公益彩券盈餘累積待運用數 

(A) 

113年 1-9月(含其他收入) 

公益彩券盈餘獲配數 

(B) 

合計 

(A)+(B)=(C) 

735,964,615 491,947,404 1,227,9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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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面：本(113)年度於社會福利基金-公益彩券福利服務項下編列

預算新臺幣 6億 3,163萬元，1-9月份執行數合計新臺幣 3

億 4,314 萬 5,943元(54.33％)。 

      公益彩券盈餘獲配數-支出面 單位：元 

113年度 

公益彩券盈餘預算數 

(D) 

113年 1-9月 

公益彩券盈餘執行數 

(E) 

執行率 

(E)/(D)=(F)% 

631,630,000 343,145,943 54.33% 

(三)截至本(113)年 9月底止，公益彩券盈餘累積待運用數新臺幣 8億 

8,476 萬 6,076元，將賡續作為本(113)年度及嗣後年度預算使用。 

       公益彩券盈餘獲配數收支情形 單位：元 

113年度 1-9月 

公益彩券盈餘收入面 

(含 112 年公益彩券盈餘累積

待運用數) 

(C) 

113年 1-9月 

公益彩券盈餘支出面 

(E) 

113年 9 月 

公益彩券盈餘累積待

運用數 

(C)-(E)=(G) 

1,227,912,019 343,145,943 884,766,076 

二、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審查結果： 

113年第 2次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審查會議計審查民

間單位 29件申請案，同意補助 28案，不予補助 1案(第 1案)合計補助

新臺幣 1,254萬 6,405元，核定表如附件八。 

三、有關 113年度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本

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運用與管理部份評比結果為 92分，可獲配考核獎

勵金新臺幣 5,000萬元。考核成績表如附件九。 

決 議：同意備查。 

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 由：有關本縣 114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預算案，編列預算需求數為新臺幣 6

億 6,698萬 1,000元，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財政部 113 年 6月 28日台財庫字第 11303706740號函辦理(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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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 

二、 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 6條之 2規定，公益彩券發行盈餘之獲配機關

編製歲入預算者，應以前一會計年度 6月份實際獲配盈餘之 90％為基

數估算編製之。 

三、 爰有關 114年度公益彩券盈餘之預算編製，依下列公式進行估算：本

（113）年度 6 月份實際獲配公益彩券盈餘(如附件二)×90％×12=

【22,499,846×90％×12】，本府 114 年公益彩券盈餘歲入預算編列額

度為新臺幣 2億 4,299 萬 9,000元。 

四、 依財政部公佈之 114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有

以前年度剩餘款者，歲出預算應增加編列，且增加編列至一定比例指

標，爰提撥本府公益彩券盈餘累積待運用數新臺幣 4億 2,398萬

2,000元編列 114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預算，持續推動辦理各項社會福

利服務；該提撥數佔截至 112年底止，本府公益彩券盈餘累積待運用

數新臺幣 7億 

3,596萬 4,615元之 57.6％。 

五、 114年度歲入編列為依法推估編列數新臺幣 2億 4,299萬 9,000元及

本府公益彩券盈餘累積待運用數提撥新臺幣 4億 2,398萬 2,000元，

合計新臺幣 6億 6,698萬 1,000元，各項歲出計畫明細詳如附件三。 

六、 本縣 114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預算編列基準主要參照 114年度公益彩券

盈餘運用考核指標(附件四)及 114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建議支用例示表

(附件五)辦理。 

委員發言摘要： 

廖委員岱珊：肯定業務單位將 114年各項歲出計畫於會議前整理完竣，並先行

提供委員們參閱，依附件資料顯示，大部分的方案在 114年都是

增加預算的狀況，包含人力、人員晉升方案的增加或是據點地區

的增加等，由此可知，預算需求係隨著社福需求而增長，然也看

到一些預算需求是減少的情形，有些是配合中央補助款調整本府

自籌款比例，然有些是活動減少，或者是執行率不高，針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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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率不高之業務，建議業務單位應有改善機制。 

賴委員金町：請業務單位說明兒少機構工作人員在職訓練及兒童權利公約教育

訓練與宣導相關費用，113 年編列新臺幣 25 萬元，114 年則減編

為新台幣 7萬元之原因；守護家庭小衛星-脆弱家庭兒少社區支持

服務方案，目前執行情形如何，目前尚有哪些鄉鎮尚未設置據點?

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計畫，目前執行情形如何，是否與兒少家外

安置資源計畫做轉型機制，另 114年預算減編之原因? 

針對補助居家托育人員優化托育服務及環境品質等相關費用，請

說明後續獎勵機制及後續如何落實跟執行。 

居家托育人員轉職托嬰機構職能培訓計畫，113年、114年未編列

是項計畫，請說明整體計畫成效不佳之原因。 

請業務單位說明保護性個案收出養服務委辦計畫執行狀況如何，

另逆境少年家庭支持服務預算，近三年內逐年增加，請業務單位說

明其執行情形。 

請說明新住民相關活動與訓練預算大幅增加原因，如是增加辦理

通譯課程部分，是否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所需辦理事項重疊? 

本縣獨居老人緊急生命救援連線系統相關費用，原服務對象每人

配有 3 項裝置設備，調整為每人配有 5 項裝置設備，請業務單位

說明 5項設備裝置。 

有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觀摩部分，請業務單位說明今年參訪情形，

以及 114年度預計參訪的單位。 

有關老人生活狀況及社會福利需求調查部分，調查結果部分業務

單位是否會公告，以提供後續針對研究工作參考? 

針對敬老愛心卡(電子票證)臨櫃製卡系統建置部分，是否會與身

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製作整合一併執行? 

請業務單位說明針對老人福利服務中心營運狀況及軟硬體設施的

規劃；另針對日間照顧交通服務部分，請業務單位說明後續規劃及

預算編列的原則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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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計畫，114年人力需求為 5名社工督導、

25 名社會工作員，請業務單位說明人力需求部分是否可補足及相

關對應措施。 

針對精神障礙者協助模式服務據點計畫，請業務單位說明，目前縣

內共有幾處據點及辦理情形；另請說明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

顧服務及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目前布建規劃。 

有關社區培力育成中心連 2 年皆流標，請業務單位說明其後續規

畫及因應措施。 

有關遊民關懷慰訪部分，請業務單位說明，目前本縣列冊的遊民人

數及後續計畫執行。 

有關特殊境遇家庭計畫編列 40萬元，請業務單位說明其規劃。 

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用由 3 萬 5,000 元調整為 5 萬元，其補助金

額相較其他縣市是否過高?請業務單位說明其原因。 

簡委員璽如：先肯定業務單位將整體預算整理的越來越精準，而且也看到各業務

單位不斷在創新，努力讓苗栗能更好，然仍針對部分計畫請業務單

位說明。 

首先針對補助托嬰中心提升公共及準公共托育服務品質獎助計畫，

113 年未有單位承辦，請業務單位說明，114 年應如何鼓勵單位承

接該計畫，並順利執行。 

針對兒少機構工作人員在職訓練、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與宣導、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宣導、親職教育、行為人輔導教育、性剝削教育

訓練等，建議業務單位嗣後針對教育訓練課程部分，於上半年辦理

較妥適，或是上下半年平均分散，教育訓練目的，應是先訓練人才，

才做事，而不是先做完事，才辦訓練，提供各業務單位參考。 

請業務單位說明，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計畫方案-多元親職

教育服務方案、苗栗 CEDAW好試及性別平等宣導活動與性別意識培

力及婦女創新共榮計畫，114年預算大幅提升之主要原因，另「女

路」方案目前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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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新住民相關活動與訓練辦理通譯課程部分，因新住民其實在跟

外在外界互動都是靠通譯，針對課程，是否有做培訓或分析通譯人

員的期許，以開拓未來的創新服務。 

有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相關費用，在執行面上常碰到據點服務量

能不足，影響其執行面，請業務單位分享一下，是否有鼓勵機制，

促進據點能夠多創新或是有無辦理共識營，激勵民間單位跟政府部

門一起將資源投入做社會福利。 

針對身心障礙個管中心轉型為身障者服務中心部分，113 年執行之

困境，請業務單位說明，另身障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112 年執

行率不到八成，113 年執行率部分是否改善，或執行部分是否有困

境。 

有關精神障礙者協助模式服務據點計畫、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

112 年度執行率為六成及三成，請業務單位說明，目前 113 年執行

狀況及 114 年增編原因。 

另針對身障服務科 114年新增計畫，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

支持整合模式計畫及復康巴士 AI 幸福接送計畫-系統建置部分，請

業務單位說明其執行規劃。 

社區培力育成中心，第一年流標 1次，第二年流標 2次，請業務單

位說明，針對 114年規劃，倘縣內找不到委辦單位，是否可尋找全

國性組織來協助辦理，以利計畫能順利執行。 

有關脫離貧窮方案，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高中職以上學生個

人購置電腦設備部分，建議業務單位不應只補助硬體設備，可思考

是否在暑假、寒假辦理電腦營，教導學生如何善用設備，而不是被

設備善用，如此該計畫除了硬體設備的補助，也可設計一些創新的

服務；另針對中、低收入戶住院看護補助部分，請業務單位說明目

前執行狀況。 

葉委員孟欣：針對居家托育人員優化托育服務及環境品質等相關費用，包含了監

視器補助等，請業務單位說明，我們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提供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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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有關敬老愛心卡(電子票證)臨櫃製卡系統建置部分，請業務單位說

明，目前製卡的期程及規劃的初衷。 

針對身障服務科 113年部分計畫雖依實際計畫執行，然仍在核銷第

1、2季款項，此部分請業務單位說明其原因。 

另就資料面來看，大部分方案計畫皆因員額增加或因應社工考核晉

階機制，增加預算編列金額，然失依老人、監輔宣個案服務及安置

後追方案，卻人力縮減並降低預算編列金額，此部分再麻煩業務單

位說明。 

兒少及家庭支持科回應：針對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部分，本縣 113 年公共托育家

園共計 6處(3處家園及 3處公托)，114年除預計增加

5處公托外，原營運中之 3處家園 114年將配合臨托服

務，轉為公托服務。 

另有關苗栗市親子館暨友善育兒空間新建工程預計

114 年 4 月 22 日完工，後續將辦理室內裝修採購案，

中央補助 550 萬元，本府自籌 1,000 萬元，自籌款部

分優先編列於公務預算，不足部分由公彩預算項下支

應。 

針對托嬰中心提升公共及準公共托育服務品質獎助計

畫，目前本縣共有 20 家托嬰中心，113 年度因無單位

承辦是項計畫，本府自行規劃相關課程，114年部分仍

期望以標案方式辦理，故有進行邀標等事宜。 

目前本縣有兩家兒少機構，114年針對兒少機構工作人

員在職訓練及兒童權利公約教育續練與宣導相關費用

部分，預計將活動縮小規模並整合辦理，爰依業務執行

需求，調整 114年預算編列金額。 

守護家庭小衛星-脆弱家庭兒少社區支持服務方案，113

年已於 15鄉鎮市辦理，114年預計拓展為 18鄉鎮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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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小衛星據點，以利各據點辦理課後臨托與照顧、兒

少團體與活動、親職教育或親子活動或家庭支持團體、

寒暑假生活輔導及休閒活動等。 

有關未成年懷孕少女坐月子服務、產後營養、房租、生

活補助、托育補助等費用，主要視未成年懷孕個案評估

發放，覈實核銷，非固定性一般補助項目，社會福利中

心部分也有進行外展宣導，以利民眾了解相關福利補助。 

居家托育人員優化托育服務及環境品質等相關費用，主

要是為了強化落實竹竹苗「護守兒少 7+1」執行策略，

藉由推動支持性服務及獎勵機制，補助健康檢查、監視

器等費用，以激勵居家托育人員工作士氣，並維護其身

心健康，以提升工作的精確度與托育環境安全品質。 

有關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計畫主要針對司法後追少

年，評估此類少年特性遷徙性高、喜愛同儕共同居住且

追蹤不易，原則上少年如願意返校就讀，業務單位皆會

提供每月生活費，如就業，則酌予補助租屋費，針對積

極性個案皆會給予適當之協助，是項預算每年皆有視當

年度申請情形保守編列。 

保護服務科回應：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計畫方案-多元親職教育服務方案，

112年開始開辦，屬創新方案，主要是針對家中有六歲以下兒

童服務，服務類型雖沒家庭處遇案強制性親子教育這麼硬，但

也沒像一般的關懷訪視那麼軟，有點類強親，服務方式有到府

親子教育或者是活動、團體，會要求家庭來參加，然又不是到

處分階段，以維繫家庭系統，112年時服務戶數為 4戶，今年

增加到 8戶，明年預計 21 戶，爰調整預算編列金額。 

保護性個案收出養服務委辦計畫部分，本府委託財團法人忠

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本府或處長監護兒童出養相關事

宜，原則會先做國內平台的媒合，如媒合不成功再到國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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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兒盟事件後，很多民眾自行委託給勵馨、兒盟媒合之個案，

中央期望由縣市政府收回來自己做，爰此部份本科亦有與兒

少及家庭支持科合作，在社福中心轉介的個案，一樣可運用

此筆預算，委託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兒童

出養相關事宜。 

逆境少年家庭支持服務從 112 年開始辦理，預算逐年增加部

分與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計畫息息相關，少年自立生活適

應協助已屬落日條款，該方案在感化、教育矯正學校畢業以後

一年內，由兒少科依法追蹤輔導，然專家學者發現少年出來後

再去追，再去建立關係，效益不大，爰調整成當法院裁定少年

要去感化教育，社工就進去矯正學校輔導、建立關係，並進入

個案家庭做服務，期望能增加其效益，因方案執行模式的調整，

致個案量增加，相對地預算也增加。  

有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宣導、親職教育、行為人輔導教育、性

剝削教育訓練，感謝委員建議，嗣後針對相關人員教育訓練會

盡量提早到上半年辦理，然針對性剝削行為人親子教育，或者

是行為人輔導教育，規劃年底辦理用意為，行為人如今年被裁

罰，可不用跨年度上課，年底時即可上課，此部分業務單位會

再研議並調整適合的期程辦理課程。 

社會行政科回應：有關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女路」方案規劃部分，預計辦理 10

場，除了導覽之外，還會有導覽員的複訓， 114 年除續辦苗

栗 CEDAW 好試、性別平等宣導活動與性別意識培力等宣導活

動外，另新增婦女創新共榮計畫預算，所以調整預算編列金額。 

老人福利科回應：有關本縣獨居老人緊急生命救援連線系統相關費用，原本的三

項功能是指、發訊主機及無線遙控隨身按鈕、主動回報平安裝

置及不活動偵測裝置，113年起配合中央強化獨居老人關懷服

務計畫，調整為每人配有 5 項裝置設備增加了跌倒偵測裝置，

GPS定位裝置，故 114年則依業務執行需求及配合中央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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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本府自籌款比例。 

針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縣外觀摩部分，113年時據點夥伴是到

了高雄，還有屏東進行三天兩夜的參訪，在參訪的過程會著重

在金點獎標竿學習部分，且據點參訪，業務單位規劃至少參訪

兩個績優單位，故參訪天數由兩天一夜變成三天兩夜部分，無

非是考量參訪據點的遠近以及時程的安排。 

老人生活狀況及社會福利需求調查，每 5年 1次，預計今年年

底會完成，今年是委由那個亞洲大學團隊來做這個調查，調查

完成後，我們原則上一定會把相關成果報告送中央，電子檔部

分也會公布在本府網站，以方便相關單位參閱。 

目前敬老愛心卡製作部分，是統一送至台北悠遊卡公司製作，

彙整、製作排程約二~三週，為減少長輩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的縣民申領敬老卡、愛心卡及愛心陪伴卡的等待時間，爰 114

年規劃臨櫃製卡系統建置，並編列預算。 

後龍鎮老人福利服務中心為本縣縣級的老人福利中心，今年

預算主要是含漏水修繕的工程，工程部分於 113年完成改善，

114年經費概估則以 2名人力及相關業務費推估。 

有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相關費用，今年業務單位有針對中央

推動的政策，辦理社區共生、靈性照顧等相關課程，針對委員

建議可運用工作坊及共識營提升量能部分，業務單位會再研議，

期望能提升各據點服務量能。 

有關失依老人、監輔宣個案長期安置之安置、醫療、訴訟、喪

葬及其他緊急扶助等相關處遇費用，主要係依照本科個管安置

服務案量數執行後追，114年度經費除依照 113年度執行概況

及案量推估 114 年需求數外，人事費部分由核實支付改總包

價支付，爰調整預算編列金額。 

簡委員璽如：補充說明一下，針對附件九 113年度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

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創新項目未得滿分部分，以社區照顧關懷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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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為例，業務單位可思考我們還可以多做一些什麼，如據點上課內

容為客語，假設一期是三個月的時間，長輩上完課後，是否可跟文

化單位或是教育單位結合製作客語公版教案，也許可成為一種創新

亮點，除了讓我們據點不一樣外，未來在考核創新部分亦可得到分

數，運用少少的錢，得到雙贏之效益。 

身心障礙服務科回應：有關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計畫在從身心障礙個管中心轉

型的過程，主要的困境為服務流程及分級制度的不同，

需與各單位不斷地討論及找出平衡點，目前仍還在磨合

階段，期望後續能陸續透過各種聯繫會議等方式與各單

位取得合作的共識，那針對 114 年人力需求大增部分，

主要是規劃將擴點分區辦理是項計畫，114 年人力需求

為 5 名社工督導、25 名社會工作員共計 30 名人力，目

前業務單位也陸續跟有意願的委辦單位做接洽，期望 114

年該業務能順展。 

有關精神障礙者協助模式服務據點計畫，目前苗栗縣有 2

個會所，分別在苗栗市、卓蘭鎮，預計 114年再增加 1處

會所，另配合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編列本府自籌款，故調

整預算編列金額。 

布建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113 年共計 7 處

服務據點，114年將新增 2處服務據點(獅潭鄉、頭屋鄉)，

並增聘 2名社工、2名生服員、2名教保員，故調整預算

編列金額。 

針對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113年目前仍尚未核銷部

份，主要是因該計畫 7 月才核定，在核銷部份，單位除了

核銷資料不齊全待補正外，在人力部份，單位中間有涉及

社工權益的投訴案，故業務單位必須先走完調查程序，確

認社工權益無誤後，再行核銷撥款；那在 114 年部份，預

計在通苑地區再設一處據點，故調整預算編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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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計畫，是項計

畫共計 4名專業人力，113年經費由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支

應，114年則配合中央補助款編列本府自籌款比例 

有關本縣復康巴士 AI 幸福接送計畫-系統建置費用，113

已運用數位發展部試煉場域進行復巴 AI 幸福接送計畫

LINE系統建置，114年則規劃運用公彩經費，增列系統建

置 2.0事宜。 

社會救助及社工科回應：有關遊民關懷慰訪等相關活動，目前苗栗縣列冊的遊民

數是 15 人，服務內容主要是針對遊民醫療、還有生活

協助及工作尋找，目前 14位是在社區，1位是在機構，

是項業務由業務單位自辦，費用則採核實核銷，另業務

單位目前也有針對遊民目前的現況，與專家學者做討論，

期望透過普查的方式，了解遊民實際需求，並針對普查

的結果再去設計我們的服務內容，以提升服務的效益。 

有關脫離貧窮方案，業務單位之前有討論過，針對設備

補助部份，是否必須要做一些更新，或者加入創新的服

務設計，感謝委員建議，給了我們一些新的想法，期望

後續能與相關的社福團體合作，辦理一些創新的相關

課程，增加服務效益。 

有關特殊境遇家庭計畫，我們主要是依照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辦理特殊境遇家庭追蹤輔導，主要是了解

接受緊急生活扶助家庭，家況是否有改善，還是說需要

社工再做進一步的協助。 

針對低收入戶喪葬補助預算，由安養機構辦理者，補助

金額擬由 3 萬 5,000 元調整為 5 萬元部份，業務單位

有與喪葬業者詢價過，目前喪葬費用最簡單也需 5~6萬， 

那為避免機構、里長或相關民代辦理喪葬事宜時，產生

費用不足而私下募款之情事，故調整其喪葬補助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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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住院看護補助，主要依民眾實際申請情形

覈實核銷，考量物價持續調漲，業務單位 113年除修訂

其看護補助額度外也新增親屬看護之補助對象，以切合

目前實際服務需求。 

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處回應：有關新住民相關活動與訓練，114年規劃新增辦理

通譯課程、國語日與新住民相關研習課程及新住民

表揚活動等，爰增加預算編列，那針對通譯課程部

份，原則上由業務單位自辦，並未結合在新住民家

庭服務經費、新住民福利服務等相關費用。 

新住民家庭服務經費、新住民福利服務等相關費用，

114年苗北區編制人員預計調整為督導 1名、社工

員 3名，苗南區編制人數維持，共計 2 督 5員；另

為因應社工考核晉階機制、增聘社工人力及增編業

務費，爰增加預算編列。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回應：針對日間照顧交通服務部份，中心 114 年欲接受民眾

捐贈 4輛車，擬規劃接送 65歲以上民眾，往返社區各

類據點(含日照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與活動，讓

捐贈車輛能夠做有效的運用，然後也期望能結合我們

現有的實際情形，降低長輩交通上的困境，然後讓長輩

能夠在服務的過程當中，也可提供一些福利的諮詢，長

照相關宣導、健康服務的一些相關的訊息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 由：有關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補 

        助作業要點)(附件六)修正案，提起討論。 

說  明： 

一、 參照衛生福利部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暨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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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增訂臨時酬勞費相關規定。 

二、 增訂資本門每年補助上限，以利業務單位帳務控管。 

三、 苗栗縣公益彩券盈餘社會福利專案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詳如

附件七。 

委員發言摘要： 

賴委員金町：經了解，台南市政府針對資本門補助部份最高為十萬元；台中市政

府則主要是針對辦公設電腦設備、通訊視聽設備做補助，補助金額

三年累積最高六十萬，請業務單位說明，針對資本門每年補助上限

之主要依據。 

社會處回應：針對資本門補助部份，本府原未訂定上限，然考量公彩為不穩定財

源，社福支出又持續擴增的情形下，業務單位針對近三年本府補助

給團體資本門的一個平均值，訂定其補助上限，以因應本府財源，

又可酌予提供團體協助。 

決  議：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 無。 

拾壹、散會：18：10 


